
 

1 

 

专利授权和确权阶段权利要求解释规则的差异性考量 

康兴 

2020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

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相比 2018 年 06 年 01 日公

布的“征求意见稿”，条文从原来的 40 条修改为 36 条，并结合实务中常见的争

议问题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对专利法二十六条第四款关于“权利要求书应

当以说明书为依据”以及功能性技术特征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在专

利复审和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涉及程序违法的情形等。 

笔者比较关心其中第三条的修订和变化，第三条涉及的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专

利授权行政案件和专利确权行政案件时权利要求的用语如何解释的问题。权利要

求的用语如何解释，特别是在授权、确权的不同阶段是否采用不同的解释标准，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入说明书及附图进行解释，业界一直存在广泛争议。 

在 2018 版 “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引入了两套方案，其

中第一套方案对专利授权行政案件和专利确权行政案件中权利要求用语的解释

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即“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授权行政案件，一般应当以本领域技

术人员所理解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权利要求采用自定义词且说明书

及附图有明确定义或者说明的，从其界定。人民法院审理专利确权行政案件，可

以运用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说明书及附图对权利要

求用语有特别界定的，从其界定。专利审查档案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用语。

以上述方法仍无法界定的，可以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采用的技术词典、技术

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界定。”在第二套方案中，第

三条的表述是“对于权利要求用语，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

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书采用自定义词且说明书及附图有明确定义或者说明

的，从其界定”，即只笼统的界定权利要求用语的解释，不区分专利授权行政案

件和专利确权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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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版“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以上两套方案进行

了折中，一方面不区分专利授权阶段和专利确权阶段，另一方面从“符合发明目

的”和“参考专利审查档案”等角度对权利要求用语的解释进行了规制。其表述

如下：“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一般应当以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

解，且符合发明目的的通常含义界定权利要求的用语。权利要求采用自定义词且

说明书及附图有明确定义或者说明的，从其界定。对于前款规定的通常含义，可

以结合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采用的技术词典、技术手册、工具书、教科书、国家

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等界定。解释权利要求的用语时，可以参考专利审查档案。” 

理论上讲，针对同样的权利要求，专利授权、确权程序对其含义的认识应当

完全一致，这样不仅有利于审查标准的统一，也能最大程度的尊重权利要求的公

示作用，从而最大程度的确保“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对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建立

统一的预期，从而保障社会公众的可期待利益”1。 

然而在现实的专利文献撰写和审查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专利申请人撰写专利

时在文字表达上和现有技术认知上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审查员的个体差异以及

其作为拟制的通晓一切现有技术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与其实际主观认识不足的

矛盾，授权权利要求的用语会有含义模糊和发生歧义的情况，或者仅从文字表述

上不足以与现有技术相区隔，而要借助说明书和附图进行解释，甚至引入专利审

查档案进行解读。基于这种现实情况，在专利确权程序中，是否坚持和专利授权

程序完全一致的权利要求解释规则往往会直接影响专利效力的判定，有必要进行

探讨。 

1. 权利要求公示作用对解释规则的影响 

专利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公认专利权利要求具有划定专利权边界的公示作用。

然而，上述公示作用在专利审查的不同程序中其表现力和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权

利要求的公示作用集中体现在专利被授权公告后，即权利要求一旦被授权公告，

社会公众将信赖其公示作用，相信其权利边界不会扩大。社会公众的信赖利益通

常建立在保护范围最大的独立权利要求上，并据此预测和评价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1 瞿昊辉 张鹏“论专利说明书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作用”，《科技与法律》201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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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专利授权阶段，由于权利要求尚未授权公示，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可以容

许更大的解释空间，因为此时对权利要求的解释并不会直接损害权利要求的公示

作用。在专利确权阶段和侵权阶段则不同，由于专利已被授权，社会公众将产生

信赖利益，对权利要求的解释至少不能扩大权利要求的边界，尤其是其最大的独

立权利要求的边界。因此，在专利授权后，出于对权利要求公示作用和社会公众

信赖利益的保护，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可以一直维持稳定的边界，也可以在不同

的程序中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但不能变大。 

2. 权利要求修改自由度对解释规则的影响 

总体而言，专利授权阶段和确权阶段都是对专利权效力的判定，不同的是，

专利授权阶段面对的是未经授权的专利申请，专利确权阶段面对的是已经公示的

授权专利。在上述过程中，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为了获得专利的授权或维持权

利的有效均可以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但修改的范围和自由度有很大差别。在专

利授权程序中，专利申请人有较大的修改权利，只要不超出原申请文件记载的范

围，专利申请人几乎可以以任何方式修改权利要求以克服审查员所指出的缺陷。

但在专利确权程序中，专利权人的修改方式和时机受到很大限制，即使 2017 年

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对无效程序权利要求的修改规则进行了放宽，但其修改

仍然仅限于进一步限定权利要求的特征，而无法引入说明书的特征来缩小范围。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来说，允许对权利要求更宽泛的解释（例如最宽合理

解释）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现有技术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从而质疑权利要求的可

专利性。此时，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必须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或限缩性解释来

和现有技术相区隔。 

因此，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角度来看，专利授权阶段由于拥有较大的修改

自由度，应当允许对专利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解释规则（此处表现为更为宽泛的解

释），而专利确权阶段，由于其更为严苛的修改自由度，应审慎采用对专利权人

不利的解释规则，而允许专利权人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权利要求的用语作符合发明

目的的限缩性解释。 

                                                 

2 参见（2 0 19）最高法知行终 19 号 



 

4 

 

3. 不同程序的设置目的对解释规则的影响 

专利授权和确权程序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其基本宗旨都是审视专利文

本的可专利性，尽量保证专利的授权范围与其技术贡献相匹配。在专利授权程序

中，审查员采用的是“质疑主义”，因为在这个程序中，除了公众意见这个途经

外，社会公众对专利申请人获得权利的监督基本上是缺位的，审查员基于授予权

利稳定、界限清晰的角度，通过对专利申请文件“质疑”的方式，让专利申请人

对其权利要求的特征进行修改和澄清以与现有技术相区隔。基于此程序目的，应

允许审查员采用对专利申请人更不利的解释规则（此处表现为更为宽泛的解释），

从而便于审查员举证质疑当前权利要求囊括了现有技术的方案，促进专利申请人

消除权利要求用语的模糊含义或歧义，降低授权后权利要求文本的信息解读成本

3。而到了专利无效程序所在的确权阶段，审查员基于无效请求人提出的理由和

证据重新审视一份已经授权公示的专利文本的效力时，应充分考虑专利权人修改

方式的限制，在理解权利要求用语的含义时，应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结

合全部申请文件进行符合发明目的理解，尽量避免由于明显的撰写瑕疵而否定其

效力，或简单的将专利权无效作为对权利人撰写水平不足的惩罚4。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权利要求公示作用和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维护

关键在于确保权利要求的权利边界不会扩大，从而不影响社会公众的行为自由。

考虑到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修改自由度和设置目的的差别，宜允许在上述两个

程序中适用不同程度的解释规则。在专利授权阶段，最好允许审查员采用更宽泛

的解释规则，从而有利于督促专利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消除其技术用语的不确

定性和歧义，并与现有技术相区分。在专利确权程序，审查员则应更多的站在本

领域技术人员角度，结合说明书和附图对权利要求的用语进行符合发明目的的客

观解读，以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3 刘庆辉 “基于语境主义的专利权利要求解释”， 《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7 期 

4 参见（2013）高行终第 7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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